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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1935.htm 62．陈某为撰写学术论文须引

用资料，为避免引发纠纷，陈某就有关问题向赵律师咨询。

赵律师的下列意见中哪些是可以采纳的? A.既可引用发表的作

品，也可引用未发表的作品 B.只能限于介绍、评论或为了说

明某问题而引用作品 C．只要不构成自己作品的主要部分，

可将资料全文引用 D．应当向原作者支付合理的报酬 解析：

本题考查著作权法规定的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知识。 合理

使用是指依据法律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许可而无偿使

用其作品。合理使用的限制必须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即符合

一定条件。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

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

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

定，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

引用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2)

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3)

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本题中选项A、D的意

见违反了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予排除。 答案：BC 63

．甲因办厂无资金向乙借款 10万元，借期两年，并且由丙担

保在甲不还钱时代甲向乙还款。两年后，甲因经营不善无力

偿还借款，乙向甲和丙索款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

关于甲、丙诉讼地位的判断哪些是正确的? A．乙可以同时向



甲和丙主张权利，甲丙是共同被告 B．乙可以只起诉丙，但

法院应通知甲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C．乙可以只起诉甲，

人民法院可以只列甲为被告 D．乙只能起诉甲、丙二人中的

一人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诉讼参加人确定

的知识。 这是一个直接考查法律条文的题目。根据最高法院

民诉意见第五 十三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

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

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故选项A判断正确而选项D

为错误判断。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

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

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故选项B为正确判断。债权人仅起诉被保

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故选项C为正确判断。 答

案：ABC 64．下列哪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错误的? A.甲

欠乙借款2万元，现甲不知去向，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

还贷款，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B，丙与丁因加工承揽合同

纠纷，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审理中审判长认为此案事

实清楚，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决定将该案改为简易程序审

理 C．法院对戊与己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己不服提起上诉

，上级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错误，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己的上诉 D．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某案件在判决生效后，法

院发现判决确有错误，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并决定对该案

的再审仍适用简易程序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

于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知识。 这是一个直接考查法律条文的

题目。根据最高法院民诉意见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起诉时

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选项A中甲欠乙

借款2万元，乙在甲不知去向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能适用简



易程序。根据最高法院民诉意见第、百七十一条规定，已经

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

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理。故选项B中改用简易程序

审理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简易程序

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故选项C错误。根据

最高法院民诉意见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发回重审和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故选项D中决

定对该案的再审仍适用简易程序错误。 答案：ABCD 65．具

有下列哪些情形的案件不适用督促程序? A．债务人下落不明

但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B．债务已近履行期，义务人明确表示

将不履行债务 c．劳务合同履行期限已届满，债务人柜不提供

劳务 D．债务已到期但数额尚不能确定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知识。 这是一个直接考查

法律条文的题目。督促程序又称债务催偿程序，是指人民法

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催促债务人在

法定期限内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法律程序。督促程序适用于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案件；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及最高法院民诉意见第二百一十五条规

定，适用督促程序的条件包括：(1)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的

标的必须是金钱和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

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金钱及有价证券以外的其

他财产给付请求，不适用于督促程序；故选项C所述债务人

拒不提供劳务的情形不适用督促程序。(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

有价证券已经到期并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和证据。尚未到期或者数额不确定的债权，不得请求签发



支付令；中请人不写明请求妁事实和证据，也不能按督促程

序发布支付令。故选项B、D所述情形不能适用督促程序。(3)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对等给付义务。所谓对等给付，

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给付义务是双方的。债权人要中请支付

令，只能是债务人一方有给付义务，而债权人则无任何给付

对方的义务。(4)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能够送达只要是指

能够通过法定的送达方式将支付令实际送达债务人。人民法

院对于债务人不在我国境内需要域外送达，或者虽在我国境

内，但需要公告送达支付令的，不适用督促程序。故选项A

所述情形不适用督促程序。 答案：ABC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